
 
大 埔 区 议 会  

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 
  2 0 1 2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  

 
 

日  期 ： 2 0 1 2 年 1 月 11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： 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2 时 4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郑 俊 平 先 生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文 春 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光 荣 先 生 , B B S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邱 荣 光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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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 黎 旨 轩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锺 国 星 先 生 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物 业 服 务 (北 区 、 大 埔 、 及 将 军 澳 )／
房 屋 署  

 张 展 华 博 士 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北 ) 1／ 环 保 法 规 管 理 科 ／  
环 境 保 护 署  

 杜 嘉 荣 先 生  工 程 师 1 5／ 新 界 西 及 北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陈 碧 卿 女 士 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区 ) ( 2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梁 丽 芳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(大 埔 地 政 处 )／ 地 政 总 署  

 赵 德 发 先 生  小 队 指 挥 官 (大 埔 分 区 )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

 卢 嘉 恒 小 姐  行 政 主 任 (发 展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缺 席 者 ：  

 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J P  委 员  

 
 

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介 绍 以 下 将 定 期 出 席 本 委 员 会 会 议 的 政

府 部 门 代 表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黎 旨 轩 先 生 ；  

( i i )  房 屋 署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锺 国 星 先 生 ；  

( i i i )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张 展 华 博 士 ；  

( i v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工 程 师 杜 嘉 荣 先 生 ；  

( v )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陈 碧 卿 女 士 ；  

( v i )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卫 生 总 督 察 黄 贵 平 先 生 ， 但 黄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

今 次 会 议 ；  

( v i i )  大 埔 地 政 处 行 政 助 理 梁 丽 芳 女 士 ；  

( v i i i )  警 务 处 大 埔 分 区 小 队 指 挥 官 (行 动 支 持 )邱 惜 燕 女 士 ， 但 邱 女 士 因

事 未 能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 由 大 埔 分 区 小 队 指 挥 官 赵 德 发 先 生 代 为 出

席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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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x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梁 少 强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x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发 展 )卢 嘉 恒 小 姐 。  

 
2 .  主 席 宣 布 李 国 英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 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

知 。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，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区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

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或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按 照 上 述

规 定 ， 李 先 生 的 缺 席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 月 1 0 日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3 .  主 席 表 示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已 置 于 桌 上 。 席 上 并 无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 上 次 会 议

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及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及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 守

指 引 》  

 
4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大 埔 区 议 会 于 2 0 1 2 年 1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通 过 采 纳《 大 埔 区 议

会 常 规 》及《 大 埔 区 议 会 议 员 及 区 议 会 辖 下 委 员 会 成 员 操 守 指 引 》。他 请 委 员

备 悉 及 遵 守 有 关 规 定 。  

 
 

I I I .  采 纳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 

 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区 议 会 于 2 0 1 2 年 1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议 决 在 本 财 政 年 度 余 下 时

间 继 续 采 用 区 议 会 在 2 0 11 年 5 月 3 日 会 议 上 通 过 的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。

他 请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安 排 。  

 
 

I V.  建 议 取 消 小 贩 牌 照 制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2 / 2 0 1 2 号 )  

 
6 .  主 席 欢 迎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黄 广 善 先 生

及 卫 生 总 督 察 李 锦 荣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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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李 锦 荣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E H W 2 / 2 0 1 2 号 。他 表 示 ，自 旺 角 花 园 街 去 年 排 档 大

火 后 ， 食 环 署 对 违 例 排 档 已 加 强 执 法 ， 有 意 见 认 为 单 靠 自 律 及 加 强 执 法 并 不

足 够 ，当 局 建 议 引 入 取 消 小 贩 牌 照 制 度 ，若 持 牌 小 贩 在 三 个 月 内 六 次 违 反《 公

众 卫 生 及 市 政 条 例 》 (第 1 3 2 章 )或 其 附 属 法 例 《 小 贩 条 例 》 (第 1 3 2 A I章 )并 被

定 罪 ，或 触 犯 三 项 严 重 的 违 规 事 项 (包 括 分 租 摊 挡 、非 法 驳 取 电 源 ，以 及 为 取

得 牌 照 而 提 供 虚 假 数 据 )，食 环 署 署 长 可 考 虑 取 消 其 小 贩 牌 照 。委 员 如 有 任 何

意 见 ， 可 于 2 0 1 2 年 2 月 1 2 日 前 向 食 环 署 提 出 。  

 
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问 题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排 挡 问 题 存 在 已 久 ， 但 当 局 一 直 未 有 正 视 ， 直 至 近 日

发 生 花 园 街 大 火 的 惨 剧 ， 当 局 才 利 用 社 会 压 力 来 推 行 新 政 策 并 提

出 取 消 小 贩 牌 照 制 度 的 建 议 。 他 希 望 当 局 能 适 切 地 全 面 检 讨 排 挡

政 策 ， 以 长 远 解 决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大 致 上 支 持 当 局 的 建 议 ，但 须 平 衡 小 贩 及 公 众 的 利 益 。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流 动 小 贩 会 否 受 上 述 规 定 所 限 。 若 不 会 ， 当 局 有 没 有

其 它 制 度 规 管 流 动 小 贩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罚 则 过 于 宽 松 ， 未 能 收 阻 吓 之 效 ， 当 局 应 考 虑 加 重 罚

则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文 件 的 标 题 容 易 令 人 误 会 食 环 署 以 后 不 会 再 发 出 小 贩

牌 照 ， 并 且 会 取 消 现 有 的 小 贩 牌 照 。  

 
9 .  李 锦 荣 先 生 表 示 ， 流 动 小 贩 不 会 受 上 述 规 定 所 限 。 他 同 时 澄 清 ， 当 局 并

非 建 议 全 面 取 消 小 贩 牌 照 。他 感 谢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，并 表 示 会 向 该 署 加 以 反 映 。 

 
 

V.  二 零 一 二 年 大 埔 区 第 一 期 灭 鼠 运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3 / 2 0 1 2 号 )  

 
1 0 .  黄 广 善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，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 

V I 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二 零 一 二 年 度 岁 晚 清 洁 大 行 动  

 
11 .  黄 广 善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2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问 题 如 下 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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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食 环 署 会 否 在 领 汇 辖 下 商 场 展 开 岁 晚 清 洁 大 行 动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新 兴 花 园 附 近 有 大 量 遭 弃 置 的 单 车 。 他 询 问 有 关 部 门

会 否 于 岁 晚 期 间 采 取 清 理 单 车 的 行 动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大 元 邨 及 翠 屏 商 场 有 商 户 非 法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， 情 况 于

岁 晚 期 间 尤 其 严 重 ， 甚 至 阻 塞 街 道 。 他 希 望 食 环 署 加 强 执 法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运 头 塘 邨 天 桥 的 卫 生 情 况 未 如 理 想 。 他 希 望 食 环 署 于

新 春 期 间 多 加 留 意 ， 并 适 时 进 行 清 理 。  

 
1 3 .  黄 广 善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︰  

 
( i )  食 环 署 只 会 在 公 众 地 方 展 开 岁 晚 清 洁 大 行 动 。 由 于 领 汇 辖 下 商 场

属 私 人 地 方 ， 该 署 不 会 在 这 些 商 场 进 行 清 洁 。  

( i i )  食 环 署 会 与 其 它 部 门 协 调 ， 透 过 跨 部 门 的 联 合 清 理 行 动 清 理 弃 置

的 单 车 。  

( i i i )  食 环 署 会 加 强 打 击 大 元 邨 及 翠 屏 商 场 非 法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食 环 署 会 加 紧 留 意 运 头 塘 邨 天 桥 的 卫 生 情 况 。  

 
 

V I I 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报 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4 / 2 0 1 2 号 )  

 
1 4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 

VIII. 大 埔 区 环 境 管 制 工 作 进 度 报 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5 / 2 0 1 2 号 )  

 
1 5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 

I X . 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须 跟 进 的 事 项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1 / 2 0 1 2 号 )  

 
1 6 .  主 席 表 示 了 解 房 屋 署 一 直 希 望 于 区 内 物 色 合 适 的 土 地 兴 建 公 屋 。 他 希 望

该 署 在 找 到 合 适 的 土 地 后 征 询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1 7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它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EHW-M2-SC(11.1.2012).docP.5 



-     -  6

 
X . 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7 / 2 0 1 2 号 )  

 
1 8 .  主 席 报 告 ， 上 届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辖 下 设 有 一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

名 为 环 境 保 护 及 研 究 单 车 停 泊 问 题 工 作 小 组 。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0 ( 1 )
条 ， 委 员 会 可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成 立 不 多 于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。  

 
1 9 .  有 委 员 表 示 上 一 届 委 员 会 成 立 了 “环 境 保 护 及 单 车 停 泊 问 题 工 作 小 组 ”，
但 负 责 的 范 畴 较 为 广 泛 ， 建 议 委 员 会 今 届 成 立 两 个 工 作 小 组 ， 分 别 跟 进 环 境

保 护 活 动 的 事 宜 ， 及 跟 进 环 境 优 化 的 建 议 和 有 关 单 车 的 问 题 。 另 外 ， 有 委 员

建 议 成 立 一 个 工 作 小 组 ， 监 察 区 内 的 公 屋 发 展 ， 包 括 跟 进 宝 乡 街 公 屋 计 划 的

进 度 及 就 于 区 内 物 色 地 方 兴 建 公 共 房 屋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2 0 .  经 讨 论 后 ， 委 员 会 决 定 成 立 以 下 三 个 常 设 工 作 小 组 ， 并 由 下 列 委 员 担 任

主 席 ︰  

 
( i ) 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(主 席 ︰ 邱 荣 光 博 士 )；  

( i i )  环 境 优 化 及 单 车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(主 席 ︰ 张 国 慧 先 生 )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(主 席 ︰ 李 国 英 先 生 )。  

 
2 1 .  锺 国 星 先 生 补 充 ， 房 屋 署 会 于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的 会 议 上 提 供 区

内 空 置 公 屋 单 位 的 数 字 ， 以 供 成 员 参 考 。  

 
 

X I .  其 它 事 项  

 
(一 )  提 名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 员  

 
2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稍 后 会 向 各 委 员 寄 发 推 荐 增 选 委 员 的 表 格 和 获 提 名 人

的 资 格 声 明 ，以 便 各 位 推 荐 地 区 人 士 出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属 下 委 员 会 的 增 选 委 员 ，

有 关 表 格 须 于 2 0 1 2 年 2 月 1 日 前 交 回 秘 书 处 。假 若 获 提 名 加 入 某 个 委 员 会 出

任 增 选 委 员 的 人 数 多 于 已 加 入 该 委 员 会 的 区 议 员 人 数 ， 区 议 会 会 考 虑 成 立 审

核 委 员 会 负 责 制 订 挑 选 准 则 ， 供 区 议 会 作 最 后 甄 选 时 参 考 。 在 收 到 推 荐 表 格

后 ， 秘 书 处 会 拟 备 获 提 名 为 增 选 委 员 者 的 名 单 ， 供 区 议 会 考 虑 及 通 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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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有 关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银 行 户 口 的 事 宜  

 
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会 在 2 0 0 8 至 2 0 0 9 及 2 0 0 9 至 2 0 1 0 年 度 曾 开 设 银 行 户 口 ，

供 工 作 小 组 主 办 活 动 时 使 用 ， 由 于 有 关 户 口 现 时 已 没 有 实 际 用 途 ， 秘 书 处 建

议 予 以 取 消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由 于 上 两 届 委 员 会 主 席 (即 他 本 人 )于 2 0 0 8 年 曾 垫 支

1 0 0 元 开 设 该 户 口 ， 若 委 员 同 意 予 以 取 消 ， 该 户 口 所 余 的 1 0 0 元 将 交 还 他 本

人 。  

 
2 4 .  委 员 一 致 同 意 有 关 建 议 。  

 
 
(三 )  跨 部 门 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 

 
2 5 .  卢 嘉 恒 小 姐 报 告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、 运 输 署 、 大 埔 地 政 处 、 食 环 署 及 大

埔 警 署 分 别 在 2 0 11 年 9 月 2 3 日 、 1 0 月 6 日 、 11 月 2 5 日 及 1 2 月 1 6 日 采 取

联 合 清 理 单 车 行 动 ， 其 中 2 0 11 年 9 月 2 3 日 及 11 月 2 5 日 的 两 次 行 动 是 特 别

行 动 ， 有 关 部 门 事 前 张 贴 了 9 6 2 张 告 示 ， 并 在 行 动 中 充 公 了 11 9 部 单 车 。 至

于 1 0 月 6 日 及 1 2 月 1 6 日 的 行 动 ，有 关 部 门 事 前 张 贴 了 5 1 6 张 告 示 ，并 在 行

动 中 充 公 了 11 9 部 单 车 。  

 
 

X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6 .  主 席 宣 布 ，下 次 会 议 暂 定 于 2 0 1 2 年 3 月 1 4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

行 。 待 区 议 会 通 过 2 0 1 2 年 3 月 至 1 2 月 的 委 员 会 会 议 时 间 表 后 ， 秘 书 处 会 通

知 委 员 下 次 会 议 的 确 实 日 期 。  

 
2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2 0 分 结 束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︰  下 次 会 议 落 实 于 2 0 1 2 年 3 月 1 4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时 3 0 分 在 大

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。 )  

 
 
 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2 年 2 月  

 


